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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租赁房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租赁房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承租人 出租人 承租房屋坐落 面积（m2） 租金 租赁期限

1

宏 柏 新

材

哈尔滨均信投

资担保股份有

限公司

哈尔滨高新区科技创新

创业广场 4 号楼 （松北

区 世 泽 路 689 号 ）

2106-170室

16

3,000 元 /

年

2018.05.27

-2020.

05.26

2

宏 柏 新

材

哈尔滨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基础设施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哈尔滨高新区科技创新

城企业加速器 10 号楼

巨宝一路 508 号 2 单元

406-408室

515.7

100,430.32

元 /年

2019.03.20

-2020.

03.19

3

东 莞 宏

珀

余爱华

东莞市南城区港口大道

9 号康城大厦 1 单元办

公 404

99.32

4,000 元 /

月

2019.01.01

-2019.

12.31

4

东 莞 宏

珀

深圳市鹏翔盛

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

259 号永利达科技园第

三栋 01楼 A区

454

24,042 元

/月

2017.01.15

-2020.

01.14

5

东 莞 宏

珀

深圳市鹏翔盛

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

259 号永利达科技园第

三栋 01楼 A区

129.71

7,500 元 /

月

2017.03.07

-2020.

01.14

6

江 维 高

科

江西化纤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乐平市江维大道以东招

待所

4,798.60

19,191.4

元 /月

2019.01.01

-2021.

12.31

注：黑龙江省信联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为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

限公司的项目管理公司。 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管委会将上述房屋租赁给哈尔滨均信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并同意

由其项目管理公司租赁给宏柏新材。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房屋建筑物数量和面积较为充足，能够满足生产经

营需要，主要生产环节及其使用房屋建筑物的情况如下：

生产环节（产品） 具体用途 房屋数量 面积（m2）

三氯氢硅合成 三氯氢硅合成、尾气压缩 1 2,136.00

三氯氢硅精馏 分离提纯三氯氢硅与四氯化硅 1 367.04

γ1合成 γ1粗品反应 1 1,500.00

γ1精馏 提纯γ1 2 2,324.17

γ2酯化与精馏 生产γ2 1 2,008.00

PT合成与蒸馏 生产HP1589/HP669 2 4,878.21

混合、造粒 HP669C、HP1589C混合、造粒、储存 1 3,624.33

白炭黑合成 白炭黑合成，尾气吸收 1 2,664.86

发电 电力、热力供应 16 1,986.65

（五）土地使用权

1、自有土地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自有土地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证号编号 类型 用途 面积（m2） 终止日期

他项权

利

1

宏柏新

材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权、第

0011334号、第 0011335 号、第

0011336 号、第 0011338 号、第

0011339号、第 0011340 号、第

0011341号、第 0011343 号、第

0011344号、第 0011346 号、第

0011347号、第 0011350 号、第

0011351号、第 0011352号

出让 工业 80,000.00 2056.2.24 有

2

宏柏新

材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权第

0003409号、第 0003410号、第

0003412号、第 0003413 号、第

0003541号、第 0003542 号、第

0003543号、第 0003544号、第

0003545号、第 0014974号

出让 工业 36,298.00 2062.1.14 有

3

宏柏新

材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权第

0003416号

出让 工业 37,782.00 2065.2.9 有

4

宏柏新

材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权第

0003414号

出让 工业 18,271.00 2065.2.9 有

5

宏柏新

材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权第

0003415号

出让 工业 3,016.00 2065.2.9 有

6

宏柏新

材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权第

0011331 号、第 0011333 号、第

0011345号、第 0011349 号、第

0011353号、第 0011354 号、第

0011355号

出让 工业 13,381.21 2068.2.9 无

7

宏柏新

材

赣（2018）乐平市不动产权第

0014973号、第 0014975号

出让 工业 9,631.42 2068.9.28 无

8

江维高

科

乐国用﹝2013﹞第 2064B号 出让 工业 176,350.80

2052.6.18

2052.7.

24

有

9

江维高

科

乐国用﹝2013﹞第 1863号 出让 工业 148,064.30 2052.6.18 有

10

江维高

科

赣（2019）乐平市不动产权第

0001040号

出让 工业 71,731.20 2052.6.18 无

11

江维高

科

乐国用﹝2013﹞第 1866号 出让 工业 115,806.60 2052.6.18 有

12

江维高

科

乐国用﹝2013﹞第 1864号 出让 工业 75,730.14 2052.6.18 有

13

江维高

科

赣﹝2019﹞乐平市不动产权第

0012832号

出让

铁 路

用地

52,094.58 2069.8.12 无

14

江维高

科

赣﹝2019﹞乐平市不动产权第

0012695号

出让 工业 24,819.00 2069.8.12 无

注：他项权利系公司将土地用于银行抵押借款所形成

2、租赁土地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租赁土地情况如下：

承租人 出租人 地址 租赁期限 租金

江维高科

南昌铁路局上

饶车务段

车站场地： 自 K459+743 起至

K461+208止

2017.01.01-2021.1

2.31

600.00元 /月

其他场地： 皖赣线库前站专用

线与站线接岔部分用地

六、关于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主营业务为功能性硅烷、纳米硅材料等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学助剂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我国功能性硅烷，特别是含硫硅烷细分领域中具备循

环经济体系及世界领先产业规模的企业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分别为宏柏化学和宏柏亚洲，实际控制人为纪

金树、林庆松、杨荣坤。 除宏柏新材以外，宏柏化学、宏柏亚洲无其他控制或有

重大影响的企业。 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情况

见下表：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系

1 宏柏控股

纪金树、 林庆松、 杨荣坤分别持有宏柏控股

45.93%、31.63%、22.44%的股权

2 宏柏化学 宏柏控股持有其 100%股权

3 宏柏亚洲

纪金树、 林庆松、 杨荣坤分别持有宏柏亚洲

33.33%、33.33%、33.33%的股权

4 宏柏实业 纪金树持有宏柏实业 100%股权

5 龙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杨荣坤担任董事长

6 暄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杨荣坤之兄弟杨荣隆担任董事长

7 暄泰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杨荣坤之兄弟杨荣隆担任董事长

8 芊泰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杨荣坤之兄弟杨荣嵢担任董事长

除通过本公司经营功能性硅烷、纳米硅材料等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学助

剂业务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公

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1、认定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依据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为宏柏化学和宏柏亚洲。 实际控制人为纪金树、

林庆松、杨荣坤。 除宏柏新材及其下属公司以外，宏柏化学、宏柏亚洲无其他

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

企业情况见下表：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工商营业范围 与公司关系

1 宏柏控股 -

纪金树、林庆松、杨荣坤分别持有宏柏控股

45.93%、31.63%、22.44%的股权

2 宏柏化学 贸易 宏柏控股持有其 100%股权

3 宏柏亚洲 贸易

纪金树、林庆松、杨荣坤分别持有宏柏亚洲

33.33%、33.33%、33.33%的股权

4 宏柏实业 贸易 纪金树持有宏柏实业 100%股权

5

龙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

塑料膜、 袋之批

发、零售业、国际

贸易业

杨荣坤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上述企业除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

股份外，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因此与发行人不构成同业竞争关系。

2、关于发行人的近亲属控制或任职的企业与发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1）纪金树的近亲属控制或任职的企业与发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纪金树的近亲属不存在控制的企业的

情况；除纪金树之姐姐纪淑真在中国台湾从事福利彩票销售工作外，其他近

亲属不存在在宏柏新材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以外任职的情况。

（2）林庆松的近亲属控制或任职的企业与发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林庆松的近亲属不存在控制的企业的

情况，也不存在在宏柏新材和前述发行人的近亲属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

企业以外任职的情况。

（3）杨荣坤的近亲属控制或任职的企业与发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资料，报告期内，除芊泰橡胶股份有限公

司（CHAIN�TAY�RUBBER�CO.,�LTD.）（以下简称“芊泰橡胶（台湾）” ）、

暄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暄泰电子（台湾）” ）、暄泰电子（苏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暄泰电子” ）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一杨荣坤的近亲

属不存在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也不存在在宏柏新材和前述发行人的近亲

属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以外任职的情况。

①芊泰橡胶（台湾）与发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芊泰橡胶（台湾）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

竞争关系，具体如下：

A.芊泰橡胶（台湾）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不同

芊泰橡胶（台湾）的经营范围为“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及塑料、工业助剂、

工业用橡胶制造业、化学原料批发业、制鞋业” ，实际开展的业务为再制橡胶

粉及 EVA（即“乙烯 - 醋酸乙烯共聚物” ）粒加工，主要产品为橡胶粉及

EVA 粒，年营业收入在 7,500 万元新台币左右。 芊泰橡胶（台湾）的主要产

品与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不同，芊泰橡胶（台湾）不存在从事功能性硅烷、纳米

硅材料等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学助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情况。

B.芊泰橡胶（台湾）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和技术等方面与发行

人的关系

芊泰橡胶（台湾）与发行人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技术方面相互

独立，不存在与发行人存在拥有竞争业务或者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或者转

移的情形，具体如下：

芊泰橡胶（台湾）于 1992 年 2 月成立后，其股东为杨荣嵢（杨荣坤之兄

弟）及简孟玉、杨谢照、黄丽慧、杨浩宇、杨捷优、杨揆鸿等近亲属，芊泰橡胶

（台湾）的股东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宏柏新材股份的情况，宏柏新材的股

东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芊泰橡胶（台湾）股权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合法拥有独立的经营和办公场所，合法拥有与经营有

关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权、专利权等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不存在发行人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法占用发行人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

形。

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

在发行人处专职工作并领取薪酬，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

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发行人财务人员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

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芊泰橡胶（台湾）的主营业务为“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及塑料、工业助剂、

工业用橡胶制造业、化学原料批发业、制鞋业” 。 如前所述，芊泰橡胶（台湾）

的主要产品区别于发行人的主要产品、生产工艺。

发行人不存在授权关联方使用其商标权、专利权及其他非专利技术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关联方进行委托或合作开发技术的情形。

根据公司统计并参考第三方报告，报告期内，除公司客户东莞宝成鞋业

有限公司（报告期内销售金额分别为 473.24 万元、212.11 万元、87.77 万元）

关联方宝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系芊泰橡胶（台湾）的客户，以及公司炭黑供

应商中橡（重庆）炭黑有限公司、中橡（马鞍山）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报告期

内合计采购金额分别为 37.44 万元、796.78 万元、508.74 万元） 关联方国际

中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系芊泰橡胶（台湾）的供应商外，芊泰橡胶（台

湾）与发行人不存在供应商、客户、采购渠道、销售渠道方面重合的情况。

宝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国际中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皆为台湾上

市公司。 宝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系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及休闲鞋制造商之一，

为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运动品牌提供代工服务；国际中橡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由辜振甫先生等企业家创办，是全球橡胶产业知名企业。 中橡（重庆）

炭黑有限公司及东莞宝成鞋业有限公司在公司采购、销售总金额中的占比都

非常低，且均由公司独立与之开展业务，不存在通过其与芊泰橡胶（台湾）进

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因此，报告期内，芊泰橡胶（台湾）与发行人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

务和技术等方面相互独立，在主要供应商、客户、采购渠道、销售渠道方面不

存在重合的情况。 报告期内，芊泰橡胶（台湾）不存在与发行人存在拥有竞争

业务或者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或者转移的情形，芊泰橡胶（台湾）与发行

人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

② 暄泰电子（台湾）与发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暄泰电子（台湾）与发行人之间不存

在竞争关系，具体如下：

A.暄泰电子（台湾）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不同

根据中国台湾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以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说明，暄

泰电子（台湾）的经营范围为“电子零件、电子机板之设计、陶瓷电容器及各

种电容器、电子产品、电子器材制造加工组合安装买卖业务” ，不存在从事功

能性硅烷、纳米硅材料等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学助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

情况。

根据暄泰电子（台湾）股东说明，报告期内，暄泰电子（台湾）与发行人

不存在供应商、客户、采购渠道、销售渠道重合的情况。

B.�暄泰电子（台湾）不存在开展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学助剂业务的能力

功能性硅烷、纳米硅材料等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学助剂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具有品种多、型号多、技术性强等特点，生产工艺复杂，技术壁垒较高。

根据暄泰电子（台湾）股东说明，报告期内，暄泰电子（台湾）不存在拥

有开展“功能性硅烷、纳米硅材料等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学助剂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 等相关业务相关的技术、设备、人员、销售渠道等业务能力。

C.�暄泰电子（台湾）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和技术等方面与发行

人的关系

根据中国台湾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暄泰电子（台湾）于 1993 年 4 月

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其股东为简孟玉（杨荣隆之配偶）、

杨荣隆（杨荣坤之兄弟）、杨谢照、黄丽慧、杨浩宇、杨乙微、杨竣越。 暄泰电子

（台湾）的资产、人员、技术、业务以“电子零件、电子机板之设计、陶瓷电容器

及各种电容器、电子产品、电子器材制造加工组合安装买卖业务” 为主。

暄泰电子（台湾）与发行人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技术方面相互

独立，不存在与发行人存在拥有竞争业务或者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或者转

移的情形。

因此，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暄泰电子（台湾）与发行人在历

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和技术等方面相互独立，在供应商、客户、采购渠道、

销售渠道方面不存在重合的情况。 报告期内，暄泰电子（台湾）不存在与发行

人存在拥有竞争业务或者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或者转移的情形。

③ 暄泰电子与发行人之间的竞争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暄泰电子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竞争关

系，具体如下：

A.暄泰电子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不同

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资料，以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说明，暄泰

电子的经营范围为“生产新型电子元器件：片式电容、片式电阻、片式电感，新

材料：高纯超细陶瓷粉体，卫星通讯系统设备制造（卫星天线设备），销售本

公司自产产品” ，不存在从事功能性硅烷、纳米硅材料等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

学助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情况。

根据暄泰电子股东说明，报告期内，暄泰电子与发行人不存在供应商、客

户、采购渠道、销售渠道重合的情况。

B.�暄泰电子不存在开展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学助剂业务的能力

功能性硅烷、纳米硅材料等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学助剂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具有品种多、型号多、技术性强等特点，生产工艺复杂，技术壁垒较高。

根据暄泰电子股东说明，报告期内，暄泰电子不存在拥有开展“功能性硅

烷、纳米硅材料等硅基新材料及其他化学助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等相关业

务相关的技术、设备、人员、销售渠道等业务能力。

C.�暄泰电子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和技术等方面与发行人的关系

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资料，暄泰电子于 2002 年 1 月成立，其股

东为暄泰电子（台湾）且未发生变更。 暄泰电子的资产、人员、技术、业务以

“电子零件、电子机板之设计、陶瓷电容器及各种电容器、电子产品、电子器材

制造加工组合安装买卖业务” 为主。

暄泰电子与发行人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技术方面相互独立，不

存在与发行人存在拥有竞争业务或者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或者转移的情

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合法拥有独立的经营和办公场所，合法拥有与经营有

关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权、专利权等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不存在发行人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法占用发行人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

形。

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

在发行人处专职工作并领取薪酬，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

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发行人财务人员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

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发行人不存在授权关联方使用其商标权、专利权及其他非专利技术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关联方进行委托或合作开发技术的情形。

因此，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暄泰电子与发行人在历史沿革、

资产、人员、业务和技术等方面相互独立，在供应商、客户、采购渠道、销售渠

道方面不存在重合的情况。 报告期内，暄泰电子不存在与发行人存在拥有竞

争业务或者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或者转移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采购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

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 占比 2018年 占比 2017年 占比

世龙实业

液碱、 氨水、氯

气、氢气

- - - - 886.41 1.86%

东豪气体

检测性气体、原

材料零星物件

54.33 0.09% 41.46 0.07% 32.49 0.07%

衢州衢化

液碱、 氨水、盐

酸

- - 176.10 0.31% 110.46 0.23%

衢州市志

通化工有

限公司

正己烷、硬脂酸 15.39 0.03% 23.30 0.04% 17.82 0.04%

合计 - 69.72 0.12% 240.86 0.42% 1,047.17 2.20%

注：上表中的占比系占当期公司总采购金额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曾向世龙实业采购氢气、氯气，主要原因系公司与世龙实

业位于同一工业园区内， 考虑到运输距离短且世龙实业系园区内唯一供应

商，故向其采购，该等采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2017 年下半年公司完成生

产工艺改进，副产物盐酸可以回收重复使用，以替代外购氢气和氯气，因此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向世龙实业的采购量大幅减少。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

同样因生产需要向世龙实业采购过液碱、氨水、蒸汽等。 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

易，2017 年公司逐步停止了向世龙实业的关联采购行为。 2018 年和 2019

年，公司未向世龙实业进行采购。

报告期内公司向东豪气体采购检测性气体，主要原因系公司与东豪气体

位于同一工业园区内，考虑到运输便利性，因此公司向东豪气体进行采购，具

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衢州衢化采购液碱，主要原因系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公

司分散了液碱的供应商，公司通过比价的方式从市场采购液碱，衢州衢化因

其产品和价格竞争力成为公司的液碱供应商之一。 公司从其采购的液碱金额

占公司 2017 年和 2018 年液碱采购金额的 7.37%和 9.79%。报告期内公司亦

通过市场询价方式向衢州衢化采购少量盐酸和氨水。

报告期内公司向衢州市志通化工有限公司采购正己烷、硬脂酸等，采购

金额较小。 公司皆是通过市场询价方式，以公允价格采购。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价格公允。

除上述交易外，公司在报告期内未与关联方发生其他采购商品和接受劳

务的关联交易。

（2）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19年 占比 2018年 占比 2017年 占比

世龙实业 盐酸 - - - - 31.08 0.04%

东豪气体 电 - - - - 34.63 0.04%

衢州衢化

盐酸、次氯

酸钠

- - 1.05 0.00% 0.06 0.00%

无锡鸿孚硅

业科技有限

公司

硅烷偶联

剂、气相白

炭黑、无水

乙醇

- - 543.24 0.54% 539.67 0.70%

合计 - - - 544.30 0.54% 605.43 0.78%

注：上表中的占比系占当年或当期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曾向世龙实业销售的盐酸等副产物。 2017 年 7 月之前公

司不具备回收利用盐酸、次氯酸钠等副产物的能力，因此将部分上述副产物

就近销售给主要从事氯碱化工业务的世龙实业。 此外，江维高科离东豪气体

等较近，且发电能力尚有富余，因此曾向东豪气体等供应部分电力。 因自身生

产工艺的调整及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需要，公司已逐步停止了向世龙实业

及东豪气体的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亦根据自身生产情况及衢州衢化的需求向其销售盐酸、次

氯酸钠等副产物，销售金额较小。

无锡鸿孚硅业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副总经理胡成发 2017 年 12 月前就

职及参股的公司；2017 年 12 月起，胡成发已辞去原有职务，对外转让无锡鸿

孚硅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受公司聘用担任副总经理。 报告期内公司向无

锡鸿孚硅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产品为硅烷偶联剂、气相白炭黑、无水乙醇，

主要原因系该公司主要从事化工产品的贸易业务，其向公司采购部分硅烷产

品对外销售所致。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价格公允。

除上述交易外，公司在报告期内未与关联方发生其他出售商品和提供劳

务的关联交易。

（3）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租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世龙实业（承租方） 铁路线租赁 66.70 62.99 51.35

无锡鸿孚硅业科技有

限公司（承租方）

场地租赁等 3.70 7.41 5.62

合计 - 70.41 70.40 56.97

由于工业园区线路设计原因，世龙实业所属铁路线只能经由江维高科所

属铁路线才能获得进入公共铁路网的入口，因此世龙实业通过租赁方式获得

了江维高科部分铁路的使用权。

无锡鸿孚硅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租赁场地，主要作为从公司采购的商

品的暂存场所。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期限

1. 吴华 宏柏新材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乐平市支行

2,376万元

2018 年 6 月 20 日 至

2018年 12月 5日

2. 余雪英 宏柏新材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乐平市支行

1,228万元

2018 年 7 月 10 日 至

2018年 9月 19日

3. 吴华、余雪英 宏柏新材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平市支行

3,960万元

2017年 12 月 27 日至

2018年 6月 13日

4.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40万欧元

2019 年 7 月 10 日 至

2020年 1月 13日

5.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370万欧元

2019年 11 月 19 日至

2020年 1月 20日

6.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万美元

2018 年 9 月 6 日 至

2019年 9月 6日

7.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40万欧元

2018 年 1 月 29 日 至

2019年 7月 10日

8.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60万美元

2018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年 1月 31日

9.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万美元

2018年 10 月 15 日至

2019年 1月 14日

10.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45万美元

2019 年 1 月 14 日 至

2019年 4月 8日

11.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14万欧元

2019 年 1 月 22 日 至

2019年 4月 8日

12.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24万美元

2017年 11 月 10 日至

2018年 10月 16日

13.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宝顺实业有限

公司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万美元

2016年 12 月 28 日至

2017年 9月 28日

14.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139万欧元

2017年 10 月 27 日至

2018年 9月 4日

15.

宏柏化学、宏柏亚

洲

澳门宏柏

中国信托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50万欧元

2017年 9 月 28 至 2018

年 1月 29日

16. 衢州衢化 江维高科

深圳龙蕃实业有

限公司

3,500万元

2013年 12 月 26 日至

2017年 12月 28日

注：余雪英系公司董事汪国清的配偶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关联担保业务背景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纪金树、宏柏化学、宏

柏亚洲、宝顺实业有限公司）为宏柏有限和澳门宏柏向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形，主要因为该银行信贷业务存在第三方担保

要求，需要有相关方为其提供担保。

2013-2017 年关联方衢州衢化为江维高科向深圳龙蕃实业有限公司的

借款承担 30%的按份共同保证责任，主要因为借款发生时衢州衢化持有了江

维高科的控股股东塔山电化 30%股权，与宏柏有限按股权比例分担了担保责

任。

2017-2018 年吴华、余雪英为发行人提供担保，主要因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均为境外自然人，大额资金入境手续较为复杂，因此由发行人主要间接股

东吴华及汪国清的配偶余雪英提供相关担保。 另外，2017 年下半年至 2018

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贷款较为谨慎，相关方提供担保具有必要

性。

上述担保业务均未收取担保费用。

上述担保中，吴华和余雪英以其银行存款、存单等资产提供质押担保，其

他关联担保均系保证担保。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关联方为澳

门宏柏提供的担保外，其余关联担保均已履行完毕。 ”

参考上市公司相关公告， 目前间接融资担保的担保费率一般为 2%-2.

5%。

按此费率水平以及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公司实际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测

算，担保费用及其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利润总额 18,489.70 20,833.11 10,574.43

按 2%的担保费率测算的担

保费用

92.77 152.93 69.66

按 2%的担保费率测算的担

保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0.50% 0.73% 0.66%

按 2.5%的担保费率测算的

担保费用

115.96 191.16 87.07

按 2.5%的担保费率测算的

担保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0.63% 0.92% 0.82%

因此， 报告期内模拟测算的关联方担保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均不到

1%，对发行人报告期业绩影响较为有限。

关联担保对发行人独立运作能力的影响分析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主要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需要而自愿提供，未附加任何条件，亦未收取任何费用，且不存在突然终止担

保进而导致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形。

2、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也已就公司报告期内的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3、公司目前正在筹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宜，如公司本次发行顺

利实施，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及时投入到相关项目建设、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

进而有效减少银行借款需求和关联担保金额。

综上所述，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均系公司业务发展而产生银行贷款需

求所导致，且未附加任何条件亦未收取任何费用，并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未对发行人的独立运作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未来随着公司融

资结构的不断改善，公司对关联方担保的需求将有所减少。

（2）关联方资金拆借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期间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拆入

深圳龙蕃实业

有限公司

2017年度 2,700.00 - 2,700.00 -

纪金树 2017年度 4.21 1.34 - 5.55

纪金树 2018年度 5.55 2.49 8.04 -

拆出

林庆松 2017年度 270.00 - 270.00 -

公司与深圳龙蕃实业有限公司的资金拆入主要系公司收购江维高科后，

江维高科为解决其债务问题存在较大的资金需求， 因此于 2013 年向该公司

借款 3,500 万元，后续逐步偿还。

公司与纪金树之间的资金拆入主要系纪金树为公司代垫的富祥国际股

权转让款及历年的富祥国际工商年检、 秘书公司服务费用等， 合计 8.04 万

元。 为规范整改，公司于 2018 年统一偿还了该等代垫款，并在以后年度不再

由纪金树垫付该等费用。

公司与林庆松之间的资金拆出主要系林庆松个人资金周转需求。

自 2017 年末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不存在向关联方拆出

的资金余额。

1）有息资金往来

①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有息资金拆出情况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借款日期 借款金额 还款日期 还款金额 利率

林庆松

2016-12-3

0

270万人民币 2017-1-4 270万人民币 4.35%

林庆松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宏柏(亚洲)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二大

股东、受最终控制人纪金树、林庆松、杨荣坤控制的企业。 上述占用公司资金

行为均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借款用途系关联方自身临时性周转。

报告期内，上述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利息收入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2017年度

林庆松 0.16万人民币

公司拆出至林庆松的利率采用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利息收入为

0.16 万元人民币。 2017 年股改以来，公司未再向关联方拆出资金。

②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有息资金拆入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借款日期 借款金额 还款日期 还款金额 利率

深圳龙蕃实业有限公司

2013-12-2

6

3,500.00

2015-2-15 500.00 7.20%

深圳龙蕃实业有限公司 2016-12-15 300.00 7.20%

深圳龙蕃实业有限公司 2017-12-28 2,700.00 7.20%

深圳龙蕃实业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吴华、汪国清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企

业，上述行为均构成占用关联方资金。 公司借入上述资金主要用于江维高科

日常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利息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7年度

深圳龙蕃实业有限公司 194.94

2017 年度，公司有息资金拆入利率参考合同约定价，利息支出为 194.94

万，对当期合并口径净利润的影响为 2.28%，2017 年股改以后，公司未再向

关联方拆入资金。

2）无息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公司向纪金树无息资金拆入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会计期间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纪金树 2017年 4.21 1.34 - 5.55

纪金树 2018年 5.55 2.49 8.04 -

纪金树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上述无息资金拆入主要系子公司富祥国

际未开立银行账户，每年年检相关费用由纪金树代为支付，2018 年公司统一

归还了相关款项，后续不再由关联方代垫相关款项。

（3）关联股权收购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一笔关联股权收购行为，系 2017 年公司关联方衢州

衢化以 7.06 万元的股权转让对价向公司转让塔山电化 30%股权。 根据立信

评估出具的《景德镇宏柏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乐平塔山电

化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 ﹝2017﹞ 第 20122

号）， 以 2017 年 2 月 28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塔山电化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经评估，塔山电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3.54 万元。 该股权收购主要为进

一步增强对塔山电化及江维高科的控制，实现全资控股。

3、关联方往来余额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关联方往来余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世龙实业 383.79 383.79 383.79 191.89 423.81 78.76

东豪气体 - - 6.23 1.25 6.23 0.31

衢化化工 - - - - 0.07 -

无锡鸿孚硅业科技有

限公司

0.08 0.00 64.10 3.21 102.14 5.11

合计 383.86 383.79 454.12 196.35 532.25 84.18

应收票据

东豪气体 - - - - 10.00 -

无锡鸿孚硅业科技有

限公司

- - 35.00 - 95.00 2.75

合计 - - 35.00 - 105.00 2.75

应付票据

世龙实业 - - - - - -

应付账款

世龙实业 565.79 - 565.79 - 565.79 -

东豪气体 11.07 - 9.94 - 6.62 -

合计 575.81 - 575.73 - 572.41 -

预收款项

世龙实业 1.63 - 18.33 - - -

无锡鸿孚硅业科技有

限公司

- - - - 1.87 -

合计 1.63 - 18.33 - 1.87 -

其他应付款

衢州衢化 - - - 16.04

乐平东豪气体有限责

任公司

- - 1.60 - 1.60 -

无锡鸿孚硅业科技有

限公司

2.00 - 2.00 - 2.00 -

纪金树 - - - - 5.55 -

合计 2.00 - 3.60 - 25.19 -

4、公司与境外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境外股东包括宏柏化学及宏柏亚洲。 报告期内，除前述关联担保和关联

资金拆借外，公司与境外股东之间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一）董事

公司现任董事简历如下：

1、纪金树

纪金树，男，董事长、总经理。 1964 年 5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专科学历。

1982 年至 1984 年龙华技术学院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1984 年至 1986 年服

兵役两年；1987 年至 1990 年就职于神洲鞋材有限公司， 担任技术员；1990

年至 1992 年就职于陆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任销售代表；1992 年至 1994 年

就职于东莞冠杰公司， 任经理；1996 年至 2017 年就职于东莞鞋材， 任董事

长；2005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外还担任东莞宏珀执行董事兼经

理、江维高科董事、塔山电化董事、澳门宏柏董事、富祥国际董事、宏柏亚洲董

事、宏柏实业董事、宝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2、林庆松

林庆松，男，董事。 1956 年 3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专科学历。 1974 年至

1976 年苏澳水产事业学校毕业；1976 年至 1989 年就职于进裕化学有限公

司，任厂长；1989 年至 2002 年就职于意流橡胶开发中心，任协理；1996 年至

2017 年就职于东莞鞋材，任董事；2009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此外还担任宏柏

亚洲董事、宝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3、杨荣坤

杨荣坤，男，董事。 1960 年 9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高中学历。 1976 年至

1979 年明道中学毕业；1979 年至 2009 年就职于龙岗实业有限公司，任公司

负责人；1981 年至 1988 年就职于秋明橡胶（股份）公司，任经理；2001 年至

2017 年就职于东莞鞋材，任董事、总经理；2009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此外还

担任江维高科监事、宏柏亚洲董事、宝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4、汪国清

汪国清，男，董事。 1965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1985 年至 2003 年，在江西电化厂工作，历任江西电化

厂副厂长、江西电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3 年至 2006 年，任江西电化高

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6 年至 2016 年 11 月，任世龙实业总经理；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 就职于云南宝龙硅业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兼总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此外还担任江西华景化工有限公司董事、江西乐安江化工

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龙蕃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南昌龙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新

余宝隆执行董事、乐平市宝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世龙实业董事。

5、郎丰平

郎丰平，男，董事兼副总经理。 1964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专科学历。 1983 年至 1987 年部队服役，士兵；1988 年至 1993 年就

职于江西电化厂聚氯乙烯车间， 任工段长；1994 年至 1997 年就职于江西电

气厂气体分厂，任主任；1998 年至 2018 年就职于东豪气体，任董事长、总经

理；2006 年至 2012 年就职于嘉柏新材，任总经理；2012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兼副总经理，此外还担任江维高科董事、南昌龙厚监事、涌泉投资执行事

务合伙人。

6、吴华

吴华，男，董事。 1957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

历。 1990 年至 1998 年就职于衢州化轻总公司巨化供应站，任站长；1998 年

至 2002 年就职于衢州化工轻工供应站， 任站长；2012 年至 2017 年就职于

景德镇宏柏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任监事；2012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就职于

乐平塔山电化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2013 年 8 月至 2017 年 5 月就职

于江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董事长、总经理；2017 年 6 月至今就职于

江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2002 年至今就职于衢州市衢化化工有限公

司，任执行董事。 2012 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此外还担任乐平市宝兰置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衢州市嘉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衢州市华正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龙蕃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江西

电化高科有限公司董事。

7、邱文星

邱文星，男，独立董事。 1972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1993 年 8 月至 1997 年 7 月就职于无锡华峰光电仪器有限

公司，任检验员；2000 年 7 月至 2001 年 3 月就职于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任财

务部会计员；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5 月就职于北京国华电力公司， 任财务

部会计核算主管；2002 年 6 月至 2003 年 8 月就职于东方会计事务所， 任审

计经理；200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8 月就职于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任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主任会计师；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11 月担任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二部高级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此外还担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合伙人、北京奥凯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8、张工

张工，男，独立董事。 1964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

科学历。1984 年 8 月至 1994 年 5 月就职于南昌市第二律师事务所，任律师；

1994 年 6 月至 1997 年 12 月就职于南昌市金融房地产律师事务所，任主任；

1998 年 1 月至 2000 年 10 月就职于南昌市第二律师事务所， 任主任；2000

年 10 月至今担任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 主任；2014 年至今担任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公司董事；2015 年 6 月至今担任江西省律师协会

会长；2017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9、朱崇强

朱崇强，男，独立董事。 1980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研究生学历。 2011 年 4 月至今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专

任教师；2017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监事

公司现任监事简历如下：

1、周怀国

周怀国，男，监事会主席。 1948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 1986 年至 1992 年就职于江西双氧水厂，任生产技术负责人；

1993 年至 2008 年就职于潍坊门捷化工有限公司， 先后任董事长、 总经理；

2009 年至 2012 年就职于嘉捷新材， 任总工程师；2012 年至今担任公司监

事，此外还担任衢州天娇木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吾嘉化工有限公司董

事、衢州门捷化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潍坊门捷化工有限公司监事、公主岭市

弘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潍坊永吉化工有限公司监事。

2、王林森

王林森，男，监事。 1958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2 月就职于乐平市伍木实业有限公司，任法定

代表人；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就职于云南宝龙硅业有限公司， 任董

事；2017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此外还担任江西伍木置业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江西伍木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省徽商资产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新余锦宏执行事务合伙人。

3、宋建坤

宋建坤，男，职工监事。 198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2010 年 7 月至 2012 年 3 月在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担任销售经理；2012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担任宏柏有限董事长

特助、总经办主任；2017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总经办主任、

职工监事，此外还担任乐平市宝兰置业有限公司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1、纪金树

纪金树，男，总经理，简历请参见本节之“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之“（一）董事” 。

2、郎丰平

郎丰平，男，副总经理，简历请参见本节之“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之“（一）董事” 。

3、胡成发

胡成发，男，副总经理。 1973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研究生学历。 1996 年 9 月至 1998 年 6 月就职于河南商城县银松化工集

团任生产调度；1998 年 7 月至 2000 年 4 月就职于河南商城县银松化工集

团， 任工艺副科长；2000 年 5 月至 2008 年 8 月就职于温州小伦包衣技术有

限公司， 任技术部经理；2008 年 9 月至 2011 年 6 月就读于常州大学石油化

工学院，有机化学专业（理学硕士）；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就职于无

锡鸿孚硅业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7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全

面负责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

4、陈杰

陈杰，男，财务负责人。 1976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研究生学历。1994 年 9 月至 1996 年 7 月就读于南昌大学，工业与民用建

筑专业；2003 年 9 月至 2006 年 7 月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财

务管理方向；1997 年 1 月至 2003 年 7 月就职于江西省南昌洪都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机动设备分厂，任技术员；2006 年 9 月至 2014 年 7 月，先后就职于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等，任高级项目经理；2013 年 6 月至 2013 年 11 月就职于上海

天合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中心经理；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4 月

就职于北京聚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2016 年 7 月

至今就职于公司，任财务负责人。

5、张捷

张捷，男，董事会秘书。 1976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本科学历。 1994 年至 1998 年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

1998 年 9 月至 2000 年 12 月， 就职于江西洪都集团公司， 任职员；2000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 就职于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先后任职

员、 证券部部长；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5 月就职于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

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7 月就职于江西绿

滋肴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就职

于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5 年 12 月至今

就职于公司，任董事会秘书。

（四）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现任核心技术人员简历如下：

1、胡成发

胡成发，男，副总经理，简历请参见本节之“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之“（三）高级管理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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